附件2

《关于继续做好普惠托育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继续支持本区普惠托育服务可持续发展，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继续做好普惠托育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京教托幼〔2026〕4号）（以下简称“京教托幼〔2026〕4号”）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怀柔区普惠托育服务质量，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实效性，结合我区实际，区教委起草了《关于继续做好普惠托育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一、制定依据和起草说明
在整体延续怀柔区“十四五”时期出台的《怀柔区关于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怀卫健字〔2023〕228号）《北京市怀柔区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工作财政补助资金使用实施细则》（怀财社〔2024〕725号）中普惠托育服务相关发展支持政策整体延续实施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京教托幼〔2026〕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实际，对相关政策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确保政策有效落实，为全区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区教委已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并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再次完善修改，最终形成“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政策变化
[bookmark: _GoBack]严格按照“京教托幼〔2026〕4号”文件精神，重点对生均定额补助、租金补助、收退费等进行了修订，“通知”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园所生均定额补助不与出勤率挂钩，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园所生均定额补助按当月已办理完成入托手续且缴费的实际在托人数发放。生均定额补助标准为1000元/生·月。半日托服务按照500元/生·月计算补助。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园所租金补助不与托位使用率挂钩，租金补助按照区教委核定的补助面积、补助标准和补助天数，由普惠性托育机构园所和财政补助资金1:1负担，财政补助标准不高于2.5元/平方米·天，实际租金低于补助标准的据实补助。须组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机构园所租赁场地的价格进行评估。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的普惠性园所严格按备案及公示退费办法执行收退费，普惠托育机构按备案及服务协议约定执行先服务后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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